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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  
  

第二章 《大乘止观法门》的真伪及其作者 

第一节 南岳慧思禅师及其着述  
关 於《大乘止观》这部论书的作者，自古以来，诸说纷纭而无定论。对於本书加以解释的，则

有宋代的了然、明末的智旭，以及近代的谛闲等诸人，他们一如大多数的 中国高僧的态度，对

於先贤古德所留下的遗着，不轻易地作反面的推测，所以，他们都是站在天台宗学者的立场，

将本书用天台宗的正统思想，加以疏说，故谁也都 未曾怀疑本书之出於慧思禅师的说法有什么

问题。 

 

但是，不论是肯定或否定本书之出於慧思禅师之说的观点，均应先来对於慧思禅师的生平及其

所持的思想背景，作一较为清晰的考察和认识。所以，且让我们从各种史传资料中，把关於慧

思禅师的重要记载，作一介绍与分析。 

 

慧思禅师的俗家姓李，於北魏延昌四年（西元五一五年），也就是梁武帝天监 十四年的十一月

十一日，生於大魏国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注一)，相当於现代的河南省汝宁的上葵县之东。自幼

皈佛乐法，信仰诚笃，并曾梦见普贤菩萨，乘白象 王，现於其前，摩其头顶。从此，在他顶门

之上，即有肉髻瑞相隆起(注二)。 

 

因此，到了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西元五二九年），当他十五岁时，即行出家受具足戒，此后

的五年之间，专诵《法华经》及诸大乘经典(注三)，精进於学行二 道。然在二十岁那年，即是

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西元五三四年），因读妙《胜定经》而有所感，遂常经行於林野，遍访

禅德，好於禅修(注四)。因此「复更发 心，求善知识，值慧文禅师，禀受禅法」(注五)。此处所

谓的禅法的禀受，乃是指的观心之法。自此，听讲、参禅，昼夜研磨，不敢懈怠。慧思禅师因

此得力而开 悟，此在《佛祖统纪》卷六，有如下的记载：「昼则驱驰僧事，夜则坐禅达旦。始

三七日，初发少静，观见一生善恶业相。转复勇猛，禅障忽起，四肢缓弱，身不随 心，即自观

察：我今病者，皆从业生，业由心起，本无外境，反见心源，业非可得。遂动八触(注六)，发根

本禅，因见三生行道之。夏竟受岁，将欲上堂，乃感叹 曰：『昔佛在世，九旬究满证道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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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今虚受法岁，内愧深矣。』将放身倚壁，豁然大悟法华三昧。自是之后，所未闻经，不疑自

解。」(注七) 

 

这是慧思禅师在修道过程中的主要得力处，由於他有了这种深厚的宗教经验 之后，便展开了他

在此后的行化工作，且能经得起屡次三番的打击与阻挠。 

 

例如，在东魏武定六年（西元五四八年），慧思禅师三十四岁那一年，在河南的兖州，因与大

众议论，而为恶比丘所毒，垂死而复活。这是他所遭遇的第一次法难。 从此之后的慧思禅师，

几乎终其一生，经常是处於接受迫害的环境之下。又如到了北齐天保四年（西元五五三年），

慧思禅师三十九岁之时，在郢州地方，受到恶众 的毒杀，他有三位弟子，即因此而死，师亦负

了重伤(注八)。再到天保七年（西元五五六年），禅师四十二岁之际，於光州城西的观邑寺，重

讲摩诃衍义之时，受 到恶论师的恼乱(注九)。第二年，禅师四十三岁，为南定州的刺史，讲摩

诃衍义，又遭到恶论师们的恶心恼乱，施以种种恶毒手段，断绝檀越的饮食供养，经历五 十日

间，唯遣弟子化得，以济身命(注一零)。 

 

对於一位行道的沙门，为了自己的悲愿而受到如此种种的酷毒的迫害，在当时的诸禅师中，恐

怕是仅其一人而已，即在整个的中国佛教史上，像这样的实例，也不是寻常之事。 

 

那么，慧思禅师，他为什么会经常处於被迫害的状态之下的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仅从慧

思禅师的传记资料中看，对此并无明确的述，不过可以确定一点，那就 是他的发自悟境的言

论，与一般人所持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所 抵触。也就是说，他对佛法的理解态度，比之

於当时其他的论师们，颇有特异之处，或优胜之处，所以不能见容於当时的佛教界的同道之

间。这一事实，可以找出如 下的三种记载，作为依据。 

 

（一）《续高僧传》卷一七：「自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於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

服，定慧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注一一)这段文字，在《天台九祖传》及《法华经显应

录》等书中，也曾引用。  

 

（二）同为《续高僧传》卷一七中，尚有一段值得注目的文字：「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

敷扬引喻，用摄自他，众杂精，是非由起。怨嫉鸩毒，毒所不伤；异道 兴谋，谋不为害。乃顾

徒属曰：大圣在世，不免流言，况吾无德，岂逃此责，责是宿作，时来须受。」(注一二)此段文

意在《景德传灯录》以及《天台九祖传》 中，也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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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僧传》卷四，又有如此的记载：「自思南度，定慧双举，道风既。」(注一三)  

由於以上所录三段文字看来，不难了解慧思禅师当时的环境，是一个仅重义理之学的局面，一

旦遇到慧思禅师这样一位行解并重、定慧双举的大德出世，固然能为真 正的佛法开出新的气

象，却为当时的流俗比丘之所不容。像这样的比丘，可说历代都有，他们也懂佛理，并且能够

聚众讲授，如不是遇到杰出的善知识出世，他们的 确也是能为佛教撑持门面的师匠，可惜他们

有学问而无行持，更无实证工夫，所以满心仍是人我利害的观念，一旦遇到和他们的私利冲突

的境界出现时，他们便无法 把握自己，便会以嫉妒或怨毒之心，加害於人，甚至以间谍的罪

名，来诬栽於人，置人於死地而始甘心！ 

 

可见，慧思禅师之屡遭迫害，主因当在於知见的、或思想的、或风格的不同於流俗的比丘及论

师们，但也夹杂着名闻利养的感情问题在内(注一四)。大善知识虽无 争取名闻利养之意，但必

实至而名归；又所谓树大招风，名大招妒，释尊在世，尚所不免，何况慧思禅师？因此他也毫

无怨尤，并且以为那是他自己宿业所感。这种 光明美善的心地，正好说明了他的人格和他的立

场，的确是与佛法完全相应的。 

 

由蒙受迫害而使慧思禅师产生的另一思想的反映，便是「佛法将灭」的末法观念的强调。此有

如下的数种资料可作根据！ 

（一）《续高僧传》卷一七：「然我佛法，不久应灭。」(注一五)   

（二）《立誓愿文》之中则称：「我慧思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太岁在乙未，十一月十一日，於

大魏国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生。」(注一六)  

 

像这种末法思想以及进入了末法时期的警觉，并且为之宣扬者，在中国的南北朝时代，特别是

在慧思以前的中国佛教史上，几乎是未尝发现的事。因此，慧思之在中 国佛教的思想史上，也

可称作末法观的先驱者了。又因为《立誓愿文》作於慧思禅师四十四岁之际，正好是在他遭受

了现有文字可考的最后一次法难的第二年。由此 可见，他的对於末法时期的警觉，的确是从屡

次受同道迫害的体验之中感受出来的。 

 

佛法将灭，但他仍为佛法的存留於人间而作最大的努力。就在撰作《立誓愿文》的同一年，他

也造了金字《法华经》及金字《大品般若经》。例如在《立誓愿文》中 作了如下的述：「我於

彼时，起大悲心，念众恶论师，即发誓愿，作如是言：誓造金字《摩诃般若》及诸大乘王留璃

宝函，奉盛经卷。」(注一七) 

 

又於《续高僧传》卷一七，有谓：「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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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琉璃宝函，庄严炫曜。」(注一八) 

 

这所谓「金字」《般若》及「金字」《法华》，一般是指以金泥所写之经典，故比其他以墨书

写的经典宝贵得多，通常被视为稀世之宝，故其被流传於后世的可能， 要比墨写的经典大得

多。慧思禅师的护持佛法之心，堪称良苦！此与稍后的 《房山石经》的盛举，故亦颇有启发或

先导的功用。 

 

然而，在遭受了屡次三番的迫害之后的慧思，一方面警觉到末法景象已经降临人间，一方面也

警觉到生命的短促、世相的危脆，既不能大展度众救世的悲愿，便退而 兴起了厌离世俗、栖隐

山林、独自修证的意念。此亦正是中国正统思想的形态之一，那就是所谓：「达则兼善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此在《立誓愿文》里面，有如 下的述：「应常念本愿，舍诸有为事，名闻及

利养，乃至恶弟子，内外悉应舍。」(注一九)「若不自证，何能度人？先学已证，然后得行，自

求道果。」(注二 零)「欲安众生先自安，己身有缚，能解他缚，无有是处。」(注二一) 「不得

他心智，不应说法。」(注二二) 

 

从这些自我表白的意念看来，慧思禅师虽受中国正统儒家思想的感染，但他毕竟不是儒家学

者，而是标准的佛家高僧，故在不能伸展自己的济世悲愿之际，绝不怨天 尤人，反而向内自

责，认为是自己的福德不够，是他自己的济世资粮不足。同时也使他觉察到，在末法时代，弘

通佛法的工作，至为艰难，若不先自具备了解脱的能 力，要想协助他人解脱是不可能的。但

是，要他独自逃避，也非他的本意，故盼得了他心智后，再为众生说法。此与小乘人的心量，

自又不得同日而语了。 

 

至於佛法的修持法门，不出戒定慧的三无漏学。然后通常着手工夫，不论念佛、读诵、礼拜、

经行、沈思、默祷、静坐、冥想、观照、参究等等的得力之处，又无不 属於禅观或禅定的同体

异名。慧思禅师主唱「定慧双举」、「昼谈理义」，是属於慧业；「夜便思择」，是属於定

业。在他四十岁之后，极力阐扬定业的禅观之学， 目的正是为了自修，也为了劝人修行。甚至

可说，他把对於慧业的功力，也是藉着禅观之学的阐扬而表露出来。所以他是一位禅师－－定

慧双开的禅师，而非仅玩纸 面工夫及口头工夫的论师，也非只顾盲坐瞎参的禅师可比。 

 

慧思禅师对禅观之学的观点，由其所撰的《诸法无诤三昧法门》卷上，可以看到如下的开示：

「复次，如《胜定经》中所说：若复有人，不须禅定，身不证法，散心 读诵十二部经，卷卷侧

满十方世界，皆 诵通利。复大精进河沙劫，讲说是经，不如一念思惟入定。何以故？但使发

心，欲坐禅者，虽未得禅定，已胜十方一切论师。」(注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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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对禅定之修持的赞扬，实则，纵观他的一生，也以禅观之行持与弘扬，为其彻始彻终的

思想中心。特别根据他所着《法华经安乐行义》可以明白，在「有相 行」及「无相行」的两者

之中，以「无相行」为毕竟究极之禅观的根本。同时，慧思禅师之遭受屡次的迫害，与他所弘

禅风之异於当时一般的小乘禅 者，亦为原因之一。 

 

另一个佐证，便是天台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卷一之上，说明了他传承了慧思禅师的渐次、

不定、圆顿的三种止观(注二四)。此所谓的圆顿止观，便是不共於三 乘的大乘止观，此后也为

中国的禅宗思想开了先河。故在《续高僧传》卷一七「慧思传」中称：「思慨斯南服，定慧双

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 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

承绪。」(注二五) 

 

这是道宣律师（西元五六九－六六七年），将慧思禅师的追述，所称的「南北禅宗」，可能即

是指的禅宗五祖门下的南北两系，南方的惠能（西元六三八－七一三 年）系和北方的神秀（卒

於西元七零六年，传称百馀岁）系。道宣律师与中国禅宗南北二系的创始者，为同时代的人，

所言当不至有误。 

 

但是慧思禅师既为中国禅宗的先声，更是中国天台宗的源流，因为天台大师於《修习止观坐禅

法要》之〈序文〉中自称其：「天台大师灵山亲承，承止观也；大苏妙悟，悟止观也。」(注二

六) 

 

这是说智者大师在光州的大苏山，追随慧思禅师之际，慧思禅师为其开示普贤道场，为说《法

华经》的四安乐行，智者大师便於此山修行法华三昧，始经三晚，诵 《法华经》至〈药王菩萨

本事品〉，心缘苦行而至「是真精进」之句下，解 悟便发，在此悟境之中，见到他与慧思禅师

曾在灵鹫山的七宝净土，同听佛陀说法的景象。佛陀当时所说示者止观法门，他在大苏山的慧

思座下所悟者，也是止观法 门。由此可知慧思本人着重禅观法门，传给他的弟子们如智者大师

的，也以禅观为主。再说天台承受的圆顿止观，则相当於后来禅宗的顿悟之说，此可从慧思禅

师所 说的圆顿之义，得到解答，例於： 

（一）《法华经安乐行义》中说：「《法华经》者，大乘顿觉，无师自悟，疾成佛道。」(注二

七)  

（二）《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中说：「妙法华会，但说一乘顿中极顿，诸佛智慧。」(注二八)  

（三）《受菩萨戒仪》中说：「皆顺正法，治生产业，悉入圆宗。」(注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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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菩萨戒仪》中所谓的：「皆顺正法，治生产业，悉入圆宗」的意趣，可以明白慧思禅师

是把日常生活，全部纳入法门之内的，换言之，因为日常的行持，其自 体皆能随顺於正法者，

便被包融於圆宗的大理念之中(注三零)。因此，由慧思禅师「曲授心要」而被记录成书的《大乘

止观》，也就是圆顿止观了。故在《大乘止 观》的末章之中，也将礼佛、饮食，乃至大小便利

等的日常生活，运用作为实践止观法门的方式。 

 

我们再来介绍南岳大师的生平及其着作。 

 

他在三十四岁那年，在河南的兖州，为恶比丘所毒害，稍后至北齐的天保元年（西元五五零

年），被送归邺都（现在的河南省临漳县境），嗣后决意南行，舍众弟 子，渡淮河。天保四

年，至郢州（现在的湖北省锺祥县境），为刺史刘怀宝开讲筵，再度受到恶众的毒害。天保五

年，至光州（现在的河南省涉川县）之开岳寺，为 刺史等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年他初

度南游，欲入南岳的衡山，但为兵乱所阻而未果。翌年天保六年，师四十一岁，入光州的大苏

山（现在的大别山山脉之一 个支脉，名为英山）。天保七年，於光州城西之观邑寺，再讲摩诃

衍义之际，又受到恶论师的毒害。八年，师四十三岁，於南定州，受刺史之请，重讲摩诃衍义

一 遍，复遭恶论师的迫害。九年，归大苏山，合得诸方求造经者诸比丘僧，於光城县的齐光

寺，造金字《大品般若经》及《法华经》。并且自作《立誓愿文》一篇，以 明其心志。由此愿

文的内容可知，当时的慧思禅师，声望远闻，从学之徒云集。但所谓树大招风，名大招嫉，妒

其德望而妄加谤难是非的事件，也多了起来。 

 

陈之光大二年（西元五六八年），师五十四岁的六月二十一日(注三一)，初入南岳衡山，感悟了

三生行道的迹象。於是讲筵益盛，所受道士等的谤难，也与日俱 增。但他能在陈宣帝的外护之

下，专修法华及般若三昧，终得六根清净位。关於这点，《佛祖统纪》卷六，有如下的一段记

载：「 师问：『所证是十地耶？』曰：『吾一生望入铜轮（圆十住），以领徒太早，损己益

他，但居铁轮耳（师获六根清净，即是圆十信，别三十心，《华严》梵行、《璎 珞》铁轮位

也）。』」 (注三二) 

 

又在《法华传记》中发现：复悟法华三昧，大乘法门，境界明了，位至六根净。(注三三) 

 

陈宣帝为表对於慧思禅师的优遇，特称其为「大禅师」、「思大和尚」、「思禅师」之德号，

即是根据以此。他在南狱，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太建九年（西元五七七 年），均在禅观之静思

之中度过。他也就在那年的六月二十二日(注三四)，以六十三岁的世寿入寂。他的弟子很多，着

名者则有为首的智 、僧照、大善、慧成、慧超、慧耀、慧涌、慧威、智 、慧命、玄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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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以及灵辩等诸龙象。 

 

再讲南岳大师的着作，有文史可查的，有如下的多种记载： 

（一）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卷五(注三五)称，共有八部十卷： 

1.《四十二字门》二卷。  

2.《无诤门》二卷。  

3.《随自意三昧》一卷。  

4.《次第禅要》一卷。  

5.《释论玄门》一卷。  

6.《三智观门》一卷。  

7.《安乐行法》一卷。  

8.《弘誓愿文》一卷。（「弘」字当系「立」字误）  

 

（二）《佛祖统纪》卷六(注三六)称，共有九部十二卷，比《大唐内典录》多了一部二卷的《大

乘止观》。  

（三）日本传教大师最澄（西元七六七－八二二年）的《台州录》(注三七) 中，则说南岳大师

作有《发愿文》、《安乐行》之外，尚有《受菩萨戒文》一卷。  

（四）日本慈觉大师圆仁（西元七九一－八六三年）的《求法目录》(注三八) 则谓南岳有《四

十二字开义》、《无诤三昧》、《随自意三昧》等。  

（五）道宣的《续高僧传》(注三九)卷一七，谓有七部九卷： 

1.《四十二字门》二卷。  

2.《无诤行门》二卷。  

3.《释论玄》一卷。  

4.《随自意》一卷。  

5.《安乐行》一卷。  

6.《次第禅要》一卷。  

7.《三智观门》一卷。  

《续高僧传》与《大唐内典录》，同为道宣一人所撰，也有详略不同，《续高僧传》比《大唐

内典录》少列了一种《立誓愿文》。 

 

（六）《景德传灯录》卷二七的「南岳传」(注四零)中则谓有《四十二字门》及《无诤行门》各

二卷，《释论玄》、《随自意》、《安乐行》、《次第禅要》、《三智观门》者五部各一卷。

合为七部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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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岛地大等氏的《天台教学史》(注四一)，除了以上所举的以外，又加上《大乘入道章》一

部二卷。其排列次序为： 

1.《大乘止观法门》二卷。  

2.《四十二字门观》二卷。  

3.《安乐行义》一卷。  

4.《立誓愿文》一卷。  

5.《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二卷。  

6.《三智观门》一卷。  

7.《次第禅要》一卷。  

8.《释论玄》一卷。  

9.《受菩萨戒文》一卷。（「文」字当系「仪」字误）  

10.《大乘入道章》二卷。  

11.《随自意三昧》一卷。  

 

共计十一部十五卷，但是，现存者仅得其中的《立誓愿文》、《诸法无诤三昧法门》、《安乐

行义》、《大乘止观法门》、《随自意三昧》、《受菩萨戒仪》等六部 八卷。但在大日本校订

大藏经《缩藏》阳帙第四卷，以及《大正》卷四六，均只收入其中的《大乘止观法门》、《法

华经安乐行义》、《诸法无诤三昧法门》、《南 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共四部六卷。因此若要

研究现存的南岳大师资料很少。正由於根据仅存的少数资料，来查考南岳大师的着作，便发生

了思想基础上的不调和现 象，特别对於《大乘止观》这部书的作者问题，异论纷纭，迄今未能

解决。此到后面再作详细的探讨吧。 

 

注解: 

注 一、慧思禅师的《立誓愿文》。《大正》四六．七八七页上。  

注 二、志磐撰《佛祖统纪》卷六。《大正》四九．一七九页上。  

注 三、《立誓愿文》。《大正》四六．七八七页上。  

注 四、《佛祖统纪》卷六。《大正》四九．一七九页上。  

注 五、唐湛然的《止观辅行传弘决》卷一之一。《大正》四六．一四九页上。  

注 六、重、轻、冷、热、涩、滑、软、粗，称为八触。  

注 七、《大正》四九．一七九页上－中。《续高僧传》卷一七，《大正》五零．五六三页上

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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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八、《立誓愿文》。《大正》四六．七八七页中。  

注 九、同右，《大正》四六．七八七页中。  

注一零、同右，《大正》四六．七八七页下。  

注一一、《大正》五零·五六三页下－五六四页上。  

注一二、同右，五六三页上。  

注一三、《大正》五零．九七六页上。  

注一四、日人平了照氏的《南岳慧思传》。《山家学报》新一卷一号。  

注一五、《大正》五零．五六三页上。  

注一六、《大正》四六．七八七页上。  

注一七、《大正》四六．七八七页中。  

注一八、《大正》五零．五六三页上－中。  

注一九、《大正》四六．七九二页上。  

注二零、《大正》四六．七八七页上。  

注二一、《大正》四六．七九一页下。  

注二二、《大正》四六．七八七页中。  

注二三、《大正》四六．六二九页中。  

注二四、《大正》四六．一页下。  

注二五、同注二，《大正》五零．五六四页上。  

注二六、《大正》四六．四六二页上。  

注二七、《大正》四六．六九七页下。  

注二八、《大正》四六．六三五页中。  

注二九、《受菩萨戒仪》。《 续藏》一零五．四页 D。  

注三零、大州圆领氏的《南岳慧思》。《东洋大学论纂》一，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注三一、慧思禅师入南岳的年代，诸说不一，可举者有如下七类： 

（一）陈之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说者为《续高僧传》、《天台九祖传》、《高僧摘要》、

《大乘止观宗圆记》卷一。  

（二）陈之光大二年六月说者为《佛祖纲目》。  

（三）陈之光大二年说者为《释门正统》、《佛祖统纪》、《法华经持验记》。  

（四）陈之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说者为《佛祖历代通载》。  

（五）陈之光大元年说者为《释氏稽古略》。  

（六）陈之光大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说者为《景德传灯录》。  

（七）陈之光大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说者为《指月录》。唯其不论於何年进住南岳，慧思禅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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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住了十年，则为古来之定说，因此，若以慧思禅师的入寂年时而 言，乃是太建九年（西元

五七七年），以此年代向上逆推十年，便是陈之光大二年（西元五六八年），为入南岳的正确

记载了。光大元年及光大六年之说，当系误传 之笔。  

注三二、《大正》四九．一八零页中。  

注三三、《大正》五一．五九页中。  

注三四、慧思禅师入寂的年代，也有三说：  

（一）陈之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说者为《续高僧传》、《弘赞法华传》、《景德传灯录》、

《天台九祖传》、《释门正统》、《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 《新 科六学僧传》、

《释氏稽古略》、《指月录》、《高僧摘要》、《大乘止观宗圆记》卷一等。  

（二）陈之太建九年六月说者为《佛祖纲目》、《法华经持验记》。  

（三）陈之太建九年说者则为《法华经显应录》。  

注三五、《大正》五五．二八三页下。  

注三六、《大正》四九．一八零页下。  

注三七、日本传教大师最澄《将来目录》中之《台州录》一卷。《大正》五五．一零五六页。  

注三八、日本圆仁於日本国承和五年（西元八三八年，也就是我国唐朝文宗开成三年）之《入

唐求法目录》。  

注三九、《大正》五零．五六四页上。  

注四零、《大正》五一．四三一页下。  

注四一、《现代佛教名着全集》九·二五二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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